
资
料
图
片

我们安排了三次探望 ， 但老

王夫妇显然都不满意 。 为什么 ？

因为他们没有在小欣身上看到期

待中的热切、 不舍和眷恋。 没有

交流， 没有互动， 这不是他们想

要的 。 相较于老王夫妇的不满 ，

小欣也许更不满， 我不愿被探望，

为什么要一次次去做我不愿意做

的事情？

也许有人要说小欣对外公外

婆没有感情 ， 但事实并不如此 。

曾经祖孙间的感情也是深厚的 ，

但在一年多的诉讼纠缠中、 在原

本属于自己父母的财产被分割掉

时、 在外公外婆不断指责父亲时，

小欣对外公外婆的感情也一点点

地被消磨掉了。

但说到底， 小欣心里还是有

外公外婆的。 所以在老王回忆往

事后， 小欣松口同意， 只是希望

将每次探望的时间限定在一个小

时里 。 然而 ， 小欣没想到的是 ，

自己的让步换来的却是外公对父

亲的洗脑指责， 这令双方的关系

再度降到冰点 。 对于小欣来说 ，

母亲去世后， 父亲是她最重要的

亲人。 可对于这个最亲的人， 外

祖父却想骂就骂， 小欣不愿父亲

难过， 也不愿悉心照顾自己的爷

爷奶奶伤心， 与外公外婆的隔阂

一步步加深， 最终以拒绝探视表

示不满。

法院原是从有利于小欣的健

康成长、 慰藉外公外婆的人伦常

理角度考量， 判决老王夫妇享有

对小欣的探望权， 然而探望权的

行使有赖于孩子的配合， 也必须

保护孩子的利益。

孩子并非执行对象或者执行

标的， 不能采取强制执行。 况且，

小欣今年已满十岁， 有一定的自

主意识和认知能力， 探望权的行

使须尊重她的真实意愿。

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

请冷静下来， 想想怎样做， 是对

孩子最好的？ 少一些指责， 多一

份亲情弥补， 注意方式方法 ， 给

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希望

双方能打开心结， 温暖孩子的同

时， 也温暖自己。

◆法官说法

    母亲去世，外公外婆却

和自己对簿公堂

原本， 小欣是个拥有幸福生活

的孩子， 家境良好， 父母疼爱， 祖

辈宠爱。 那时， 祖孙三代共同生

活， 外公外婆 （即本案的申请执行

人） 全身心地照顾小欣。 然而， 天

有不测风云， 在小欣 5 岁时， 母亲

因车祸不幸意外去世。 悲伤中， 小

欣离开了外公外婆， 随父亲与爷爷

奶奶一起生活。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女儿的骤然

离世， 给老王夫妇带来了沉重的打

击。 那么优秀的女儿， 怎么说没就

没了呢？ 对于老王夫妇来说， 女儿

能干、 漂亮， 一直是自己的骄傲，

什么都好， 就一点不好———老公不

好。 老两口认为， 女婿张伟出生于

重度残疾家庭， 通过欺瞒出身的方

式与女儿结婚，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

女儿。 由于看不上张伟， 虽说尽心

照顾女儿和外孙女， 但老王夫妇与

女婿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

女儿走后， 老王夫妇将遗产继

承问题提上了议程。 由于跟女婿协

商不成， 老王夫妇将女婿和外孙女

小欣告到法院， 请求进行法定继

承。 老王夫妇诉讼请求的继承范围

除了女儿和张伟名下的房屋、 家

电、 家具、 装修、 银行存款等财产

外， 还包括首饰、 服装、 追悼会礼

金、 模型收藏等等。 在一年多的审

理期间， 女儿和张伟的财产可以说

是被事无巨细地进行了分割， 之后

在法庭调解下， 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张伟、 小欣支付老王夫妇近

500 万元， 同时对小欣的探视作了

约定。

案件虽了， 但老王夫妇与张伟

间积怨也更深了。

打完继承官司，又打探

望权官司

虽然与女婿一家势不两立， 可

是对外孙小欣， 老两口是真心的疼

爱。 原本， 小欣与两位老人的感情

也很好。 可是随着老两口对父亲张

伟一家毫不掩饰的轻视， 以及继承

纠纷中对遗产锱铢必较的争夺， 小

欣的态度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对小欣来说， 母亲去世， 父亲

就是这世上最亲的人， 可父亲却不

被外公外婆所接纳。 对于父亲出身

重度聋哑残疾家族， 外公外婆一直

耿耿于怀， 除了不断诟病， 还称她

的父亲为“特殊家庭的产物”。 小

欣心里在想， 我是我爸爸的女儿，

那我又是什么？

法定继承纠纷官司开打， 老王

夫妇最终获得近 500 万元遗产。 民

事调解书小欣也看了， 虽然很多内

容看不懂， 但自己作为被告要付几

百万元给外公外婆， 却是看懂了。

对已经上小学的小欣来说， 她的认

知能力已经知道那是妈妈的遗产，

如果外公外婆没有拿走， 将来是由

她来继承的， 而且其中有一笔钱，

是爸爸妈妈特意攒起来给自己出国

留学用的， 可这笔钱也被拿走了，

小欣很难过。

由于张伟拒绝老王夫妇对小欣

的探望， 长久未见小欣的老王夫妇

又一纸诉状将张伟告上法庭， 要求

行使对小欣的探望权。

法庭上， 张伟还是断然拒绝，

他认为， 外祖父母行使探望权缺乏

法律依据。 继承纠纷审理中， 老王

夫妇对财产要求非常苛刻， 不顾孩

子需求， 损害了小欣的利益， 也使

双方家庭积怨重重。 现在小欣本人

也不同意探望， 强制探望不利于孩

子成长。 老王夫妇年龄较大， 还要

照顾孙子， 精力有限， 探望不便。

虹口法院认为， 祖父母、 外公

外婆对孙子女是否享探望的权利，

《婚姻法》 虽无明确规定， 但法律

法规并无排斥或禁止。 孩子母亲意

外过世后， 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与

外祖父母相处、 感受关爱， 有利于

弥补孩子感情的缺失， 助其健康成

长， 与公序良俗、 社会公德相符。

老年丧女， 两位老人倍受打击。 通

过探望的方式， 继续参与孩子成

长， 给予关爱和抚慰， 某种程度上

也是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和心灵寄

托， 与人伦常理相合， 与法律精神

不悖。 继承纠纷中， 双方已就探望

方式达成一致， 民事调解书中虽未

列明此项， 但这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双方均应遵照约定履行。

审理中， 法官也征询了小欣的

意见， 综合已查明事实、 当事人之

间的关系及孩子的生活现状， 最终

法院判决， 老王夫妇每月两次探望

小欣， 张伟应予以配合。 之后， 张

伟不服， 提起上诉， 被驳回。

探望权的拉锯战

2021年 3月， 老王夫妇向法院

申请执行。 接手案件后， 执行法官

先是联系老王， 沟通中老王除了表

达对外孙女的思念外， 他认为是张

伟故意阻挠他们行使探望权。 随

后， 执行法官与张伟沟通， 张伟称

拒绝探望是小欣的意思， 非其强

加。 执行法官表示要当面听取孩子

意见， 张伟同意将小欣带到法院。

执行法官遂安排了第一次探望。

探望日这天， 老王一人前来，

表示老伴身体不好， 无法探望。 探

望前， 执行法官先跟小欣聊了一

聊， 小欣讲述了很多关于家庭生

活、 学习和爱好方面的事情， 执行

法官觉得这是一个善于交谈的孩

子。 适当亲情引导后， 在执行法官

的陪同下， 老王开始探望。

见到外孙女的老王很是激动，

几十分钟的时间里， 回忆着爷孙相

处的快乐时光， 小欣的态度也出现

了松动， 并对执行法官说可以接受

每月两次的探望， 但时间最好限定

在一个小时以内。 一听到这里， 老

王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小欣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你父亲给

你洗脑的”。 门外的张伟听到这话，

立刻冲了进来， 认为对方破坏父女

关系， 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

第一次的探望不欢而散， 在执

行法官同意下， 张伟带着哭泣的小

欣离开法院。 临走时， 张伟告知执

行法官， 今后还是愿意配合法院进

行探望的， 但小欣却在一旁表

态———不愿意。 暑假时， 在老王的

要求下， 执行法官安排了第二次探

望。 老王还是一人前来， 将之前的

回忆又重新说了一遍， 还塞给小欣

300 元。 这次的小欣一言不发， 一

个小时后离开， 300元也没拿走。

对于这两次探望， 老王非常不

满意， 认为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

果， 他不停地给执行法官打电话，

一味指责张伟给小欣洗脑、 阻挠探

望。 执行法官耐心地就继承纠纷可

能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做了客观分

析， 尝试说服老王夫妇设身处地为

孩子着想， 寻求改善关系的方法。

鉴于老王的不断要求， 执行法

官再次与张伟沟通， 安排了第三次

探望。 探望前， 执行法官几次提醒

老王注意自己的情绪， 不可再起冲

突。 这次探望， 安排在法院的阳光

小屋， 老王夫妇一同前来。 回忆往

事， 外婆表明， 老两口今后还是会

做到一切为了小欣。 然而， 看到小

欣一直不说话， 外婆难掩生气地

说， 继承诉讼时， 她与老王放弃了

至少 50 万元到 60 万元的遗产份

额， 就是为了能够顺利探望小欣，

早知如此， 当初还不如不放弃。 执

行法官试探地问起， 能不能为小欣

保留一些遗产， 再做个公证， 以便

小欣学业上或成年后有需要时能获

得这些财产？ 老王夫妇一口回绝，

只说“将来再说”。 一个小时过去，

老王夫妇结束了探望。 整个过程，

小欣一言未发。 临走时， 老王夫妇

再次表示了对探望结果的不满。

待老王夫妇走后， 小欣对阳光

小屋里的沙盘和玩具产生了浓厚兴

趣， 这里摸摸， 那里玩玩。 看着孩

子兴趣盎然的样子， 一旁的张伟不

禁露出了笑脸。 执行法官见状， 与

张伟进行了沟通。 执行法官言辞恳

切， 希望他能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出

发， 一定程度上放下心结， 主动缓

解与老王夫妇的紧张关系， 或者说

服孩子不要掺杂在上辈的恩怨中。

这样她的生活才能充满更多的爱，

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张伟对执

行法官表示了感谢， “我会做好小

欣工作， 配合法院的执行”。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刘 萍

姜叶萌

日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
院主持了一次特殊的探望会。 之

所以说特殊， 是因为探望方并不

是孩子的父母 ， 而是外公和外
婆。 现场， 相较于两位老人的热

切 ， 被探望的小欣显得相对冷
淡。 探望结束后， 面对执行法官

的询问， 小欣略带伤心地说， 以

后不想接受外公外婆的探望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探望和

被探望双方的情感呈现出冰火两
重天的局面？ 在探望权这场拉锯

战中， 如何避免给孩子带来情感

上的伤害？ 近日， 虹口法院法官
讲述了一个关于探望权的执行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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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叔叔，我不愿意被探望！”
一场探望权拉锯战冰火两重天 上海法官情法交融消弭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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